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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通用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标委[2022]39 号文下达的 2022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项目

编号：20221299-T-604，项目名称：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代替标准号：GB/T

13537-2009,技术归口单位：全国微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起草单位：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4 年。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计划下达后，2022 年 12 月 27 日标委会成立了起草工作组，确定标准

负责编写人员和工作方案，提出了进度安排。起草单位在工作过程中重点调研行业相关单位意见，广

泛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结合当前的生产制造工艺，对标准内容进行认真的分析和

比对，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完成标准草案稿。2023 年 4 月 19 日，全国微电机标委会在深圳市召开起

草工作组会议，39 位行业专家对标准草案中的主要内容进行研讨，并提出修改意见。会后起草工作组

汇总并采纳专家的意见并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制订本标准采用的原则为：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政策和规划为依据，促进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体现重点突出和市场需求的原则；标准制订工作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

自主制定”的原则，本标准制订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在

本标准的编写结构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指南和编写规则”系列标准的要求；在

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时，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

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机座外径不大于 90 mm 的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的分类、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交付准备。本文件对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的研制和生产提供统一的指标要求，并规定

相对成熟的试验方法。本文件涉及了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轴向间隙、轴伸径向圆跳动、旋转方向、

接地端、电气强度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3、解决的主要问题

由于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的种类繁多，结构各异，其应用渗透在家用电器相关的方方面面。

随着应用领域的扩大、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对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性能和控

制精度及测试方法的要求越来越高。标准中一些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发生了新的变化,传统电机精度已

不能满足要求。标准的修订，对于指导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的研发和生产，解决家用电器产业长

远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升我国产品研发设计能力和制造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起到积极作用。本标

准主要参考了 GB/T 39566-2020《微电机 轴向间隙》等基础通用标准，与相关国家标准结构及内容保

持一致。

本文件代替GB/T 13537-2009《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与GB/T 13537-2009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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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术语与定义（见第3章）；

——表1“电源频率与电压等级分类”中“直流”类型中增加了“140、280、310”三个电压等级

（见第4.3表1，2009年版表1）；

——更改了“外形及安装尺寸”中技术要求 (见5.2.1，2009年版4.2.1)；

——更改了“轴向间隙”中试验方法(见5.3.2，2009年版4.3.2)；

——更改了“绝缘电阻”试验方法（见5.9.2，2009年版4.9.2）；

——更改了“低温贮存和低温”中技术要求（见5.26.1，2009年版4.23.1）；

——更改了“接线端子（含接线片、 螺纹接线端子） 或引出线强度”，分解为“引出线强度”

与“压接部分强度”两个指标（见5.20和5.21，2009年版4.21）；

——删除了“绝缘介电强度”（见2009年版4.8）

——增加了“电气强度”相应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见5.8）

——增加了直流电动机的额定数据（见5.11.1.1，2009年版4.11.1.1）

——增加了步进电动机的额定数据（见5.11.1.4，2009年版4.11.1.4）

——增加了“牵出转矩”技术要求（见5.14）

——增加了“直流电阻”技术要求（见5.19）

——增加了“轴电压”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38）

——增加了“轴电流”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39）

——增加了“放电率”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40）

——增加了“冷热冲击”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30）

——增加了“盐雾”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37）

——增加了“自由跌落”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34）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目前在国内外各行业运用越来越多。随着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产品

与技术的不断发展，家用电器对电子类电机需求的不断增加，但现行标准已实施 10 多年，技术水平与

实际使用需求存在一定差距，部分指标与试验方法已不能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因此，重新修订电子

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国家标准，实现产品设计的系列化、标准化，有效地保证产品研制质量，对促进

我国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的有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意见分歧。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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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发布实施后面向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的研制、开发、生

产、验收和使用等相关单位宣贯培训。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代替 GB/T 13537—2009《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标准名称“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按照 GB/T 1.1—2020 规则，改为“电子类家

用电器用电动机通用技术规范”，属于编辑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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